
工程施工专业招标公告

中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岐山县凤鸣镇污水厂污水资源化利用及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建设项目（一期）项目征地拆迁、图纸审核及施工组织审核等工作已经完成，该项目的道路工程已具

备招标条件，招标人中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现对本工程进行专业公开招标，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1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宝鸡市岐山县朝阳大道，道路呈东西走向。西起瑞麟华府小区，东至召公路，全长1.441Km，道路宽度 22m。礼乐路以西，道路北半幅只铲除原沥青面层后，重新铺设面层。南半

幅需铲除全部道路结构，铺设道路基层及面层;礼乐路以东，道路北半幅需铲除全部道路结构，铺设道路基层及面层。南半幅只铲除原沥青面层后，重新铺设面层。    

本次招标道路工程基本情况：主要为朝阳路和岐伯路施工现场的拆除工程、道路基层、道路面层的施工。（具体详见工程量及费用清单）

1.2计划工期：

总工期45天；具体开工日期：以招标人施工要求为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

1.3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1.3.1招标工程范围：主要为朝阳路和岐伯路施工现场的拆除工程、道路基层、道路面层的施工。（具体详见工程量及费用清单）

1.3.2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2.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的条件：投标人必须具有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或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1.1基本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含港澳台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 )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

2.1.2资质要求

①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在人员、设备、资金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②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照等齐全，在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合格分包方名录》中，具备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或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③投标人必须能够开具或者在税务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④投标人主要管理人员必须持有上岗证书。

⑤信誉要求：最近3年内没有骗取中标、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近3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无刑事诉讼案件和不良履约记录。

2.1.3业绩要求

近三年承担过或正在承担一项及以上分包施工过的业绩。

2.1.4 禁止联合体参加投标。

3 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3.1请投标人于20 23年12月11日至20 23年12月13日(北京时间，下同)，通过“中铁鲁班商务网-采购寻源（劳务）系统”（网址：www.crecg ec.co m）获取，请投标人注意上线查收。　　　

联系人：刘悦       联系电话：1339 9 176 242

3.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 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

4  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的递交

4.1递交投标文件的时间为20 23年12月16日8时0 0分至20 23年12月20日15时0 0分，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 23年12月20日15时0 0分，地点为中铁一局集团第

五工程有限公司岐山县凤鸣镇污水厂污水资源化利用及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建设项目（一期）项目经理部。

4.2 电子标书请于规定时间内上传至中铁鲁班商务网“采购寻源（劳务）”系统（网址：www.crecg ec.co m），纸质标书请按规定送至开标地点。

4.3投标人逾期上传电子标书、纸质版标书逾期递交、未送达指定地点或者未按规定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宝鸡市岐山县朝阳大道中铁一局项目部

邮 编：72240 0

联 系 人：刘悦 

电 话：1339 9 176 242

招标人：中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20 23年12月11日


